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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以下稱本局）為統一管理維護場地設施，發揮文化藝術 

功能，開展文化建設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展演場地，指本局桃園館之演藝廳、團體視聽室及中壢藝術館 

之音樂廳、演講廳。 

三、本國合法立案之演藝團隊、人民團體、經紀公司、文化事業機構、文教基 

金會、有關機關學校或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本局展演場地使用申請表。 

（二）個人檢附身分證影本；其餘檢附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 

（三）活動企劃書；其活動內容須符合展演場地使用功能。 

四、本局展演場地以辦理下列內容之活動為限： 

（一）桃園館演藝廳及中壢館音樂廳係提升表演藝術功能為目的，以具文化藝 

術內涵之音樂、戲劇、舞蹈等表演藝術展演為主。 

（二）桃園館團體視聽室及中壢館演講廳係提供辦理具學術、教育及文化藝術 

性之講座、研習、影展、研討會等功能為主。 

五、本局展演場地之使用時間分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晚間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等三個時段，非屬所定時間使用者，依申請時段費用 

比例加收；其計算方式，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滿半小時以上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小時計；並以不得逾晚間十二時為原則。 

六、除本府（局）主辦之活動外，申請使用本館展演場地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先與本局表演藝術科確認檔期及場地相關事宜，並於演出四週前 

檢送本要點第三點規定之文件，經本局同意後，應於使用二週前一次繳 

清所有費用及保證金並依規定辦理，未繳交費用者，視同放棄使用本局

展演場地。 

（二）場地使用完畢，應歸還所租借物品並恢復原狀，經本局檢查認定後，保 

證金無息退還，並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辦理退還。 

（三）演出後如未依申請規定辦理者，本局得逕沒收保證金；如有毀損情形， 

應負賠償責任，並得自保證金扣抵之。 

七、申請場地使用獲准後，如中途放棄或無法如期使用，得退還費用之情形如 

下：  

（一）申請人自行放棄使用者，應於原登記使用日期一週前通知本局，並退還

全數場地費用及半數保證金；如申請延期演出者，應於使用一週前向本

局確認檔期並辦理登記申請事宜。 



（二）因風災、水災、地震、空襲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者， 

得採下列方式擇一為之： 

1、申請延期演出。 

2、申請無息退還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三）本局因特殊需要收回或調整檔期時，得通知申請人停止使用展演場地， 

並無息退還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八、申請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本局得拒絕其申請或停止使用，所繳費用概不

退還：  

（一）違背法令者。  

（二）有悖善良風俗、道德倫理及有害社會公益者。  

（三）使用目的與登記內容不符者。  

（四）各種選舉之政見發表或政治性活動者。  

（五）佈道或法會儀式等宗教性活動。  

（六）與申請使用藝文內容無關之商業行為。  

（七）經本局認定其活動可能損及館舍建築與設備，或容易造成場地秩序 

紊亂或人員安全堪慮者。  

（八）其他經本局認定不宜使用及違反本要點規定者。 

九、使用展演場地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非經本局同意，不得在本局場地及館舍四週擅自張貼宣傳標識。 

（二）禁止直接使用泡棉式雙面膠帶或其他無法清除之黏劑施作於展演場 

地之建築及所有設備。 

（三）場地使用期間之佈置、接待、紀錄、錄音、錄影等工作事項及所需工

作人員，由使用人自行負責。 

（四）為維護場地秩序及安全，不得在音樂廳、演藝廳、演講廳及團體視廳

室內增設座位，入場人數不得超過座位表容量數。 

（五）未經本局同意，不得擅自啟用劇場之燈光、音響、舞台、吊具及簡報

室等各項設備，如需臨時接裝燈光照明或其他電器設備時，應先經本

局同意辦理，不得私自架設。 

（六）使用場地之佈置品及隨身物品由使用人自行看管，本局不負保管之 

責。 

（七）使用本館設備、公物，應注意安全及清潔維護，如有毀損，應負賠償

責任。 

（八）場地租借期間之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應由使用人負責，如

有事故發生應即時協調本局妥為處理。 



（九）為維護舞台演出安全，桃園館演藝廳舞台展演者以四十人為限。 

（十）演出如有印製入場券須採劃位制，並載明本要點第十點所列遵行事 

項。 

十、展演場地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除兒童節目外，一般節目禁止身高一百一十公分或七歲以下兒童入場

（團體視聽室及演講廳除活動內容別有規定外，不在此限）。 

（二）禁止服裝不整入場，進場後應遵守場內規定，並保持肅靜。  

（三）手機、呼叫器等應關機或改以震動式。  

（四）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錄音、錄影或拍照。 

（五）於開演前三十分鐘起入場，開演後將視演出性質管制。 

（六）場內禁止陳設花圈、花籃。  

（七）禁止攜帶飲料、食物、水及動物入場。 

十一、經本局核准免費提供演出場地使用者，各申請單位之申請次數每年以 

一次為限，並得配合本局籌辦之活動免費演出一場。 

十二、本局得組成審查小組依申請者展演內容召開審查會決定是否核准使用。 

十三、違反本要點規定，本局得停止其申請使用之權利一年至二年。 

 

 


